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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理工大政发〔2024〕78 号 

 

 

 

各学院、研究院，校行政各部门、各直属单位，经济与管理学部： 

《山东理工大学本科生学业评价实施办法（试行）》业经研

究同意，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理工大学 

                                2024 年 12 月 26 日 



— 2 —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总体方案》文件精神和学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范式改革

要求，全面深化“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的学生

学业评价改革，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

健全综合评价，提升学生学习内驱力、高阶能力和学习目标达成

度，提高本科人才培养高质量，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学业评价重点关注学生学习成效，教师要从教

学主导者转变为引导者，引导学生向独立性思考、批判性思维、

主动性学习转变，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学习内驱力，提升学生

高阶学习能力，注重教书育人实效。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学生学业评价适用于全校本科生各专

业培养方案中的所有教学环节，包括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以及与

学生学业相关的其他教学环节。 

第二章  评价原则 

第四条  坚持目标性评价与知识能力素质一体化评价相统

一。以评价目标为导向，完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实现评价目

标的达成度；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素

质提升；以成果为导向，关注学生学习成效；以持续改进为目标，

注重不断反馈与改进，不断提高教学目标达成度，促进人才培养

质量全面提升。 

第五条  坚持内容全面性与标准客观性相结合。注重过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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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坚持课内课外、线上线下相结合，根据学科和课程差异分

类评价，采用多种评价方式，如课堂表现、作业、测验、考试、

报告、演讲、实践等，以适应不同学科、不同课程、不同环节特

点和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对不同评价方式涉及的各项活动指标

制定明确的评价标准，严格按照评价标准进行评价。结合教师评

价、企业导师评价、学生自评、同学互评等多种主体评价，使评

价更加全面、科学、公平和客观。 

第六条  坚持形成性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注重评价学生

的成长和进步，不仅关注学生当前的学业成绩，还要关注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的努力和潜力。及时向学生反馈评价结果，让学生清

楚地了解自己的学业状况，正确认识优点和不足。教师及时指导

学生调整学习策略和制定改进措施，提高学习成效，促进持续发

展。 

第三章  评价内容及要求 

第七条  学业评价主要通过课堂教学等手段对学生学习成

绩、学习状态、学习能力进行考察。通过理论课程、实践课程、

毕业论文（设计）等评价环节，重点关注学生的高阶学习目标、

知识掌握、能力提高、素质提升，完善过程性评价、强化形成性

评价，改进终结性评价。 

第八条  夯实专业知识教学，强化理论课程评价。学院不断

改进专业培养方案，与时俱进设定开设课程。课程负责人及课程

组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围绕毕业要求，组织任课教师研究制定理

论课程学业评价大纲，针对课程目标设定学生在教学环节的能力

要求，合理设计考核环节、考核内容和评价标准。论证课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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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及规程，经所在院系论证通过后实施，并在开课初期明确告

知选课学生。 

第九条  做实实践实训环节，改进实践课程评价。针对课程

目标达成，设定实验、实习、实训、课程设计、实践训练和毕业

设计（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开发综合性、创新性、设计性实

验和实践项目，确保学生有足够的训练机会，客观、全面地反映

学生的学习情况的评价。实习、实训过程实施状况和实际效果能

支撑其在课程矩阵中的作用，能体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实践

性课程评价要围绕学生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合作能力、协调沟

通能力，合理制定考核评价标准，强化实践预习、实践参与、学

生互评、实践知识与技能，并将行业安全规范、行业标准纳入考

核内容。 

第十条  加大高阶能力考核，提升学生素质素养。教师须加

强对教学内容、过程性考查、综合实践（毕业论文等）的高阶性

考核，持续提高对分析、评价、创造等高阶能力的考核比重，增

加问题探究、设计开发、创新创意等考核内容，减少记忆类题目

比重，减少考试重复题目比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创新性解决复

杂问题的能力和素养。 

第十一条  及时反馈和有效指导，强化形成性评价。任课教

师须结合课程特点及课程目标，对学生学习进行有效考评，针对

考评结果改进教学过程，调整教学方案。要关注学生学习过程，

通过各种诊断性评价及时发现学生学习中的问题，并给予及时反

馈和有效指导，促进学生达成学习目标。把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

评价有机结合，并覆盖教学全过程，原则上形成性评价在终结性

总评中占比不低于 50%。在终结性考试评价中，通过填空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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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题等客观题型测评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与理解水平，通过能力提

升和素质拓展等题目或项目考查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综合素质。 

第十二条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探索增值性评价。教

师要通过课前充分准备，预设学生学习增值内容，课中激发学生

潜能，强调师生机互动与深度学习，促进学习增值；课后反思改

进，改进课堂设计，对比学生进步与学习目标达成情况，推动学

习持续增值。追踪学生在校期间和毕业后学业成就的变化，考查

学生较长时间段内学业成就的净增值。客观评价学生在学习上的

进步与努力程度，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第四章  评价方式 

第十三条  形成性评价可采用课堂表现、线上学习、学习笔

记、课后作业、阶段性测验、团队或小组项目、教学实践活动等

手段，或根据课程特点设计其他行之有效的方式进行。每项形成

性考核要严格依据评价标准进行评价和据实记录清楚，考核成绩

要向学生及时反馈确认。终结性评价采取考试或考查方式进行，

考试采取闭卷考试和开卷考试的方式，考查采取论文、报告、口

试等方式。校企合作共建课程、产教融合课程、实习实践类课程

等可以通过校内校外、课内课外等多元主体评价，提高学业评价

的综合性、专业性、客观性。多渠道检验课程目标达成度，促进

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度与社会需求的适应度、用人单位的满

意度相统一。 

第十四条  探索非标准答案考核。针对实践性较强、开放度

大的课程以及形成性评价环节，任课教师可通过过程评价、动态

评价、无标准答案评价等多角度评价，探索实践“非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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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鼓励学生全程参与、独立思考、自由探索，激发学生

的想象力、分析力和创造思维。课程考核内容更加具有灵活性、

探究性和开放性，引导学生摆脱固化思维,培养学生主动学习、

主动研究和团队协作分工精神。 

第十五条  实施考试“及格基准线”。理论性比较强的基础

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评价，除记录过程性考核成绩外，须设置课

程期末终结性考核“及格基准线”。课程期末考试或综合评价（无

期末考试课程）成绩未达到“及格基准线”的视为不合格，引导

学生扎实学习，树立底线意识。 

第十六条  实施选修考核“等级分制”。对于分层分模块选

修的公共课、方向选修的专业课，探索实行 “等级分制”，成

绩的综合评价用优秀率（成绩为 A 等级的课程所占比例）和优良

率（成绩为 A 和 B 等级的课程所占比例）呈现，消除因学生选修

方案难易程度不同而导致的考核不对等性，给予学生更多自主发

展空间，引导学生选修有挑战度的“金课”。 

第十七条  数智技术赋能学生学业评价。充分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依托学校智慧教学平台和智慧考试系统，

采集、管理和存储学生学习过程信息，形成学生画像，加强数据

共享，提供考试数据分析和学业评价报告，形成学业难度、区分

度等基础性数据，实现学生学业精准诊断。 

第五章  评价结果应用 

第十八条  改进教，改进学，改进评。根据学业评价结果，

学院安排基层教学组织深入研究学生学业评价数据，作为优化教

学目标、专业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的重要依据。科学运用学业评

价结果，任课教师需引导学生进行学业反馈改进，辅导员或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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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须对存在学业问题和按期完成学业存在困难的学生进行预警

提醒，各学院要根据学生学业评价结果分类制定帮扶计划。根据

学业评价结果，改进本科生毕业标准，完善推优与推免条件。 

第十九条  优化教学目标、专业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基层

教学组织和任课教师须深入研究学生学业评价数据，了解学生核

心素养的发展情况，建立与学生学习成效评价相关的监测和反馈

机制，以此作为优化教学目标、专业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的重要

依据。各课程组须定期综合分析组内每位任课教师所教班级学生

的学业评价情况，对评价过程发现的问题及时改进，优化教学目

标，促进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促进教、学、评相向而行。任课教

师须分析自己的教学优势和薄弱环节，持续改进教学设计。任课

教师须加强考试分析工作，分析“一分三率”（平均分、合格率、

优秀率和高分率），分析试题和试卷的难度与区分度，反思命题

工作，持续改进课程内容与考试评价。 

第二十条  学生学业反馈改进。教师须掌握学生的线上学习、

课前预习、课后作业和测验、课外阅读、课堂答题、课堂发言、

课堂讨论等学习情况并及时反馈给学生，引导学生合理运用评价

结果，调整学习策略，制定改进措施。 

第二十一条  学生学业预警。对存在学业问题和按期完成学

业存在困难的学生须进行预警提醒，辅导员或班主任要了解学生

学业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建立学业预警工作档案，下达由学生本

人签字确认的《学业预警通知书》，并告知家长学生在校学业情

况。降级学生的家长必须到校面谈，并在学业警告或学籍异动通

知书上签字确认，如学生家长确因特殊原因不能到校，可采用线

上视频等方式进行交流，将通知书以邮寄等方式进行告知并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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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送达证据。学业预警的条件、等级及具体实施流程参见学校

学籍管理规定。 

第二十二条  学生学业帮扶。各学院要根据学生学业评价、

日常学习表现等确定帮扶对象，建立学业帮扶档案，分类制定帮

扶计划，形成学生互帮互学、老师重点关注的学业帮扶机制。 

组织专业教师、班主任加强师生帮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树立学习信心，补学落后课业。组织研究生、高年级、本班级优

秀学生等群体加强朋辈帮扶，开展经验交流，定期为学业困难学

生提供学习技巧、学习经验和学业规划等方面辅导，对重点课程

开展重点、难点辅导。辅导员要定期与家长沟通，加强家校帮扶，

与家长共同分析学生学业困难的主客观原因，寻找解决办法，督

促学生纠正不良习惯，帮助孩子走出困境，顺利完成学业。在学

业帮扶过程中，辅导员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业困难学生

解决学习心理障碍，激发学生学习的内生动力。 

第二十三条  改进本科生毕业标准。学生的学业成绩是评价

其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重要依据，各学院要根据学生学业评价结

果进一步改进毕业标准，调整达成的难易程度，体现形成性评价

对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关注学生完成学业过程中的阶段性成绩，

对学业预警同学及时进行干预，以确保学生都能满足毕业要求。 

第二十四条  完善推优与推免条件。学业评价结果反映了学

生的学习成绩和学术能力，是推优推免的重要条件。各学院要把

学业评价结果与其他评价指标（如思想道德品质、社会实践、创

新能力等）相结合，完善推优推免条件，体现形成性评价结果，

实现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结合。 

 



— 9 —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五条  学校成立由分管校领导为组长的学生学业评

价改革领导小组，制定方案，分解任务，对学生学业评价改革落

实情况纳入学院考核，从组织、制度、经费、条件、教师发展等

方面强化改革落实的保障。 

第二十六条  各教学单位须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及反馈机

制，组织相关任课教师认真研究并落实学校学生学业评价改革要

求，持续跟踪检查课程的教学实况、过程评价落实情况和成绩评

定情况，对于形成性评价落实不到位的课程及时监督整改到位。 

第二十七条  学校在每学期教学检查中将组织专家督导员

对学生学业评价改革情况进行重点抽查，将教师实施学业评价和

持续改进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作为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对于

落实不到位、评价不规范的课程进行通报并督促整改。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各教学单位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其他涉及学生学业评

价的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学业评价改革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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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评价内容 主要措施 目标及成效 时间 

所有课程及教学环节 

（1）在全校范围推进学业评

价改革，各学院明确改革课

程，重点加强过程性考核与

形成性评价。 

（2）根据学业评价内容与方

式，加强试题库建设。 

（3）运用智慧考试系统完善 

“大作业”方式的过程性考

核。 

（1）利用信息技术赋

能学业评价。 

（2）落实推进“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范式

改革，通过“评法”改

进“教法”与“学法”。 

（3）形成评价改革优

秀案例。 

全年 

数学类、大学物理类、

外语类等公共基础课

程和专业核心课程 

设置课程期末终结性考核

“及格基准线”，课程成绩未

达到“及格基准线”的视为

不合格。 

（1）引导学生积极学

习、主动求知，树立底

线意识。 

（2）形成评价改革优

秀案例。 

全年 

实践教学环节 

（1）引入企业导师或行业专

家参与学业评价。 

（2）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基础

课程，探索实践“非标准答

案”考核。 

全面了解学生掌握理

论知识和提升实践能

力的情况,完善应用型

人才培养体系。 

全年 

专业课程 

教师须按照“两性一度”要

求，加强自身对教学内容、

过程性考核、综合实践（毕

业论文等）等教学环节的投

入。 

引导老师热心从教、认

真执教、深度研教，教

学和科研协同发展。 

全年 

公共选修课、方向选

修的专业课 
探索实行“等级分制”。 

给予学生更多自主发

展空间，引导学生选修

有挑战度的“金课”。 

全年 

 
       

  抄送：各二级党委，校党委各部门、各群团组织。 

  山东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4 年 12月 26日印发 


	PO_FILE_NO
	PO_Content

